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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624 次會議 

       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 

  討論事項（三） 
司法院函送「刑事訴訟法」第 470 條、第 471 條、第 473 條修
正草案及「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修正草案，經羅
政務委員秉成等協商竣事，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 司法院函以，為求裁判上關於金錢給付執行規範上之周

延，俾利實務運作，並強化對權利人及被害人之保障，
爰擬具「刑事訴訟法」第 470 條、第 471 條、第 473 條
修正草案及「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 條之 13 修正草
案，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 案經羅政務委員秉成邀集司法院秘書長、法務部、金管
會等機關代表協商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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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述兩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刑事訴訟法」第 470 條、第 471 條、第 473 條修正草

案： 
   1、本法第 470 條裁判之執行關於金錢給付者，其性質近似

於行政執行法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為求規
範上之周延，俾利實務運作，爰修正同條第 2項，明定
第 1項命令如為金錢給付之性質，與行政執行名義有同
一之效力；如為非金錢給付之性質，則維持既有規定而
與民事執行名義有同一之效力。 

   2、為配合第 470 條裁判之執行中關於金錢給付之情形，爰
修正第 471 條第 1項、第 2項，明定此等裁判之執行如
為金錢給付之性質，準用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且檢察官
於必要時，得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署執行；
如為非金錢給付之性質，則維持既有規定並酌作文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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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修正，而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且仍得囑託地方法
院民事執行處執行。 

   3、現行第 473 條規定沒收物、追徵財產，於裁判確定後一
年內，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
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者聲請給付，除應破毀或廢棄
者外，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其已變價者，應給與變
價所得之價金。惟為更加強化對權利人及被害人之保
障，並利於實務運作，爰修正本條，將聲請發還或給付
之期限延長為執行後 2年內，且依其性質而定發還、給
付或給與之先後順序；增訂逾第 1項期間，得就餘額聲
請給付之規定；增訂於執行後 10 年內實行以沒收物、
追徵財產為擔保之權利者，由檢察官辦理之規定；對於
不同執行事項不服者，依其性質而區分救濟之途徑；為
補充相關規範之不足，明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行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4 
 

政執行法之規定，並增加授權行政院定執行辦法之事
項。 

（二）「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 7條之 13 修正草案： 
      為妥適解決刑事訴訟法修正施行後，於施行前罰金、罰

鍰、沒收及沒入之裁判已開始執行者，或已取得之沒收
物、追徵財產，其以後程序如何進行，及已進行程序之
效力問題，俾利實務運作，爰配合增訂本條文。 

四、茲將該兩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與司法院
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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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第四百七十一條、第四百七十三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第四百七十條裁判之執行關於金錢給付者，其性質近似於行政執行法

有關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為求規範上之周延，俾利實務運作，爰

修正同條第二項，明定第一項命令如為金錢給付之性質，與行政執行名義

有同一之效力；如為非金錢給付之性質，則維持既有規定而與民事執行名

義有同一之效力。 

    為配合第四百七十條裁判之執行中關於金錢給付之情形，爰修正第四

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二項，明定此等裁判之執行如為金錢給付之性質，

準用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且檢察官於必要時，得囑託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各分署執行；如為非金錢給付之性質，則維持既有規定並酌作文字上之

修正，而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且仍得囑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 

    現行第四百七十三條規定沒收物、追徵財產，於裁判確定後一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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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權利人聲請發還者，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執行名義

者聲請給付，除應破毀或廢棄者外，檢察官應發還或給付之，其已變價者，

應給與變價所得之價金。惟為更加強化對權利人及被害人之保障，並利於

實務運作，爰修正本條，將聲請發還或給付之期限延長為執行後二年內，

且依其性質而定發還、給付或給與之先後順序；增訂逾第一項期間，得就

餘額聲請給付之規定；增訂於執行後十年內實行以沒收物、追徵財產為擔

保之權利者，由檢察官辦理之規定；對於不同執行事項不服者，依其性質

而區分救濟之途徑；為補充相關規範之不足，明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

用行政執行法之規定，並增加授權行政院定執行辦法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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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七十條、第四百七十一條、第四百七十三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百七十條  罰金、

罰鍰、沒收及沒入之

裁判，應依檢察官之

命令執行之。但罰

金、罰鍰於裁判宣示

後，如經受裁判人同

意而檢察官不在場

者，得由法官當庭指

揮執行。 

第四百七十條  罰金、

罰鍰、沒收及沒入之

裁判，應依檢察官之

命令執行之。但罰

金、罰鍰於裁判宣示

後，如經受裁判人同

意而檢察官不在場

者，得由法官當庭指

揮執行。 

一、罰金、罰鍰、沒收

及沒入裁判之執

行，其中關於金錢

給付之情形，其性

質近似於行政執行

法有關公法上金錢

給付義務之執行，

為求規範上之周

延，俾利實務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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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命令依其為

金錢給付或非金錢給

付之性質，分別與行

政執行名義或民事執

行名義有同一之效

力。 

  罰金及沒收，得

就受刑人之遺產執

行。 

  前項命令與民事

執行名義有同一之效

力。 

  罰金及沒收，得

就受刑人之遺產執

行。 

作，爰修正第二

項，明定第一項命

令如為金錢給付之

性質，與行政執行

名義有同一之效

力；如為非金錢給

付之性質，則維持

既有規定而與民事

執行名義有同一之

效力。 

二、第一項及第三項均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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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一條  前條

裁判之執行，依其為

金錢給付或非金錢給

付之性質，分別準用

行政執行法或強制執

行法之規定。 

  前項執行，檢察

官於必要時，得囑託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

屬各分署或地方法院

民事執行處為之。 

  檢察官之囑託執

第四百七十一條  前條

裁判之執行，準用執

行民事裁判之規定。 

  前項執行，檢察

官於必要時，得囑託

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為之。 

  檢察官之囑託執

行，免徵執行費。 

一、罰金、罰鍰、沒收

及沒入裁判之執

行，其中涉及金錢

給付義務者，其執

行程序宜準用行政

執行法之相關規

定，爰修正第一

項，明定此等裁判

之執行如為金錢給

付之性質，準用行

政執行法之規定；

如為非金錢給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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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免徵執行費。 性質，則維持既有

規定，並酌作文字

上之修正，而準用

強制執行法之規

定。 

二、第一項之執行中涉

及金錢給付義務

者，其執行程序既

準用行政執行法之

相關規定，且法務

部行政執行署所屬

各分署職司公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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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給付義務之執

行，多年來已累積

相當之專業及經

驗，如囑託其執

行，不僅能更有效

落實沒收新制之立

法目的，亦可收事

權集中之效，爰於

第二項明定檢察官

於必要時，得囑託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所屬各分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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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非金錢給付之情

形，則仍得囑託地

方法院民事執行處

執行，附此敘明。 

三、第三項未修正。 

第四百七十三條  沒收

物、追徵財產，於執

行後二年內，除應破

毀或廢棄者外，檢察

官應依下列順序發還

或給付之；其已變價

者，應給與變價所得

第四百七十三條  沒收

物、追徵財產，於裁

判確定後一年內，由

權利人聲請發還者，

或因犯罪而得行使債

權請求權之人已取得

執行名義者聲請給

一、第一項本將「權利

人聲請發還」與「因

犯罪而得行使債權

請求權之人聲請給

付」兩者併予規範，

惟前者係指被害人

或第三人行使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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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價金： 

  一、權利人聲請發

還，或所受損害與

犯罪所得有直接

關係之被害人依

刑事確定裁判聲

請發還者。 

  二、因犯罪而得行使

債權請求權之人

依刑事確定裁判

或強制執行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一

付，除應破毀或廢棄

者外，檢察官應發還

或給付之；其已變價

者，應給與變價所得

之價金。 

  聲請人對前項關

於發還、給付之執行

不服者，準用第四百

八十四條之規定。 

  第一項之變價、

分配及給付，檢察官

於必要時，得囑託法

權等物權上之請

求，而後者則指被害

人行使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請求權等債

權上之請求，兩者之

性質有所不同，而宜

分別列為第一款及

第二款來加以規

範，並依其性質而定

發還、給付或給與之

先後順序；且經刑事

確定裁判認定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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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至第四款、第六

款執行名義聲請

給付者。 

      前項第一款之人

因犯罪而得行使債權

請求權者或前項第二

款之人，逾前項期間

聲請給付者，除依假

扣押、假處分之裁判

外，得依前項第二款

裁判或執行名義，就

前項之餘額為聲請。

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

各分署為之。 

  第一項之請求權

人、聲請發還或給付

之範圍、方式、程序

與檢察官得發還或給

付之範圍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執行辦法，

由行政院定之。 

損害之特定內容或

具體數額之被害

人，如所受損害與犯

罪所得間具有直接

之損益變動或相互

對應關係，例如被害

人因被詐欺而移轉

沒收物之所有權、銀

行法違法吸金案件

中經確認屬被害人

之投資款等情形，雖

然由於移轉、混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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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於執行後已逾十年

者，不得為之。 

      於執行後十年內

實行以沒收物、追徵

財產為擔保之權利

者，除應破毀、廢棄

或已發還者外，由檢

察官辦理之；最高限

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

債權於沒收裁判確定

時尚未確定者，視為

於其時確定。 

原因而無法行使物

權上之請求，惟基於

公平原則，仍應將其

聲請發還之請求順

序與權利人同列；又

原第一項關於聲請

發還或給付沒收物

或追徵財產之期

限，為裁判確定後一

年內，惟於部分繁雜

或特殊案件，例如證

券交易法內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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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請人對前三項

關於聲請發還、給付

或實行權利之執行不

服者，準用第四百八

十四條之規定。但依

第五項後段為囑託之

情形，其關於行政執

行法第九條第一項所

定事項聲明異議者，

不在此限。 

      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變價、分配及給

或市場操縱案件等

情形，因犯罪而得行

使債權請求權之人

可能難於該期限內

取得執行名義，而應

予以適度調整，且為

一併顧及權利人及

前開直接關係被害

人之權益，故將該期

限延長為執行後二

年內；再者，第二款

中經刑事確定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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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準用行政執行法

之規定；檢察官於必

要時，得囑託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各分

署為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請求權人、聲請發

還、給付或實行權利

之範圍、方式、程序

與檢察官得發還、變

價、分配、給付或給

認定其受損害之特

定內容及具體數額

之被害人，應無另行

取得強制執行法第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四款、第六款執

行名義之必要。故為

落實被害人之保障

及規範上之明確

性，並利於實務運

作，爰修正第一項。 

二、為充分保障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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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範圍、相關費用

之負擔、前項後段之

囑託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之執行辦法，由行

政院定之。 

之權益，避免與民爭

利，如因犯罪而得行

使債權請求權之人

逾第一項所定期間

始聲請給付，仍准其

就依同項處理後之

餘額為聲請，且同項

第一款之人逾該期

間後，如另具有因犯

罪而得行使債權請

求權之人之身分，亦

得以此等身分依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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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F5
68
4F
9A
23
93
AD



19 
 

事確定裁判或民事

執行名義就餘額聲

請給付；惟逾該期間

之情形，當歷時已

久，而假扣押、假處

分之裁判本屬暫時

保全性質之執行名

義，故不宜再憑以聲

請給付；又為兼顧程

序之安定性，以利實

務運作，應有就此等

聲請定一期限之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20 
 

要，且著眼於此等聲

請係向代表國家之

檢察官所為，爰參考

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三十一條第一項後

段之期間規定，增訂

第二項。至本項得就

餘額聲請給付之期

間內其分配之方

式，乃依第五項前段

準用行政執行法第

二十六條，再準用強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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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執行法第三十二

條之相關規定辦

理，附此敘明。 

三、按刑法第三十八條

之三第二項所規定

不受影響之「第三人

對沒收標的之權

利」，應包括以沒收

物為擔保之權利，亦

即抵押權、海事優先

權等民法或民事特

別法所規定之擔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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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或具有擔保物

權性質之法定優先

權，故縱使沒收物於

沒收裁判確定時移

轉為國家所有，權利

人應仍得實行其權

利，且舉重以明輕，

追徵財產上之此等

權利自更不受影

響，始足確保權利人

之權益；又實行以沒

收物、追徵財產為擔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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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之權利，除應破

毀、廢棄或已發還者

外，依第二項之規

定，於執行後十年內

既可能有此等權利

所擔保優先受償之

債權，與因犯罪而得

行使債權請求權之

人之債權間予以分

配之問題，故於該期

間內，自應由檢察官

統籌辦理原由民事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24 
 

或行政執行機關所

辦理此等權利聲請

強制執行或聲明參

與分配之實行相關

事宜，爰增訂第三項

前段。至沒收物、追

徵財產已發還或權

利人逾上開期間實

行其權利之情形，既

無再由檢察官辦理

之必要，自應另循民

事或行政執行程序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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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再者，為使最

高限額抵押權所擔

保之原債權最後確

定時點明確化，以利

實務運作，爰增訂第

三項後段。 

四、為配合第二項及第

三項之增訂，爰將原

第二項移列為第四

項前段，並酌作文字

上之修正。又檢察官

依第五項後段囑託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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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所屬各分署辦理變

價、分配及給付相關

事宜之情形，其關於

行政執行法第九條

第一項所定事項聲

明異議者，因係對於

實際執行行為表示

不服，依其性質宜準

用該條之規定，或另

由第六項授權行政

院所定執行辦法來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27 
 

處理，而不宜準用第

四百八十四條之規

定由刑事法院為

之，爰增訂第四項但

書。至聲請人如對於

其他執行事項不服

者，固仍準用第四百

八十四條之規定辦

理，惟此不排除得另

以民事訴訟程序來

確認或處理相關實

體權利之爭議，附此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28 
 

敘明。 

五、為配合第二項及第

三項之增訂，且補充

相關規範之不足，爰

將原第三項移列為

第五項，明定除法律

另有規定外，準用行

政執行法之規定，並

酌作文字上之修

正。又此處所稱之變

價、分配，均係指給

付前之過程。至本項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29 
 

所稱之「法律另有規

定」，解釋上其範圍

包括本法或其他法

律之規定，及行政院

依第六項授權規定

所定之執行辦法，附

此敘明。 

六、為配合第二項及第

三項之增訂，爰將原

第四項移列為第六

項，並酌作文字上之

修正。又關於辦理沒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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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物、追徵財產聲請

發還、給付或實行權

利所生費用之負

擔，及檢察官依第五

項後段囑託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所屬各

分署辦理之相關事

宜，亦明定由行政院

訂定執行辦法，以利

實務運作。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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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十三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妥適解決一百零七年○月○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後，於施
行前罰金、罰鍰、沒收及沒入之裁判已開始執行者，或已取得之沒收物、
追徵財產，其以後程序如何進行，及已進行程序之效力問題，俾利實務運
作，爰配合增訂第七條之十三。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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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七條之十三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之十三 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月○

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

訟法施行前，罰金、

罰鍰、沒收及沒入之

裁判已開始執行者，

其以後之執行程序，

除施行前已囑託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

者，仍依施行前之法

定程序終結之外，應

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

結之。但修正刑事訴

 一、本條新增。 

二、為妥適解決一百零七

年○月○日修正通

過之刑事訴訟法施

行後，於施行前罰

金、罰鍰、沒收及沒

入之裁判已開始執

行者，或已取得之沒

收物、追徵財產，其

以 後 程 序 如 何 進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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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法施行前已依法進

行之程序，其效力不

受影響。 

      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月○日修正通

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

前已取得之沒收物、

追徵財產，其以後之

發還、變價、分配、

給付或給與，應依修

正刑事訴訟法辦理

之。但修正刑事訴訟

法施行前已依法進行

之程序，其效力不受

影響。 

行，及已進行程序之

效力問題，俾利實務

運作，爰增訂本條。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6
24
次
院
會
會
議

A3
F5
68
4F
9A
23
93
AD


